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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返还资金的中小微企业，可将提标后的资金差额直接拨付企业

账户。

二、加大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落实力度

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，生产经营遇到暂时性

困难，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或少裁员，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。

（一）认定标准

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，可以认定为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

业：

1.上年度裁员率不高于 4.5%；

2.2019 年度亏损，或 2020 年以来经营收入下降 50%以上（申

请认定时的营业收入与 2019 年同期相比）；

3.企业职工规模 200 人以上；

4.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且无历史欠缴；

5.与企业工会协商制定稳定就业岗位措施并承诺 1 年内不裁

员或少裁员。

属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认定为困难企业：

１.存在偷税漏税、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的严重失

信企业（以“信用河北”网站的“受惩黑名单”和“失信被执行

人”查询结果为准）；

２.不符合环保政策、产业政策企业以及被列入破产清算或

注销名单的“僵尸企业”；

３.申请稳岗返还时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比上年度平均参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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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减少超过 50％的企业。

4.2019 年享受过困难企业稳岗补贴的企业。

（二）认定程序

１.申报。参保企业向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书面申

请，详细说明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状况及预测未来生产经营形势，

对照困难企业认定条件逐项进行说明；提供《暂时生产经营困难

且恢复有望企业认定申请表》、稳岗措施、承诺书及其他材料。

2.初审。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对企业参保缴费、裁员及

企业信用等情况进行初审，并提出初审意见，报同级人社部门。

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汇总后，将符合条件企业申报材料报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。

3.认定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申请认定企业相关信息

向会审机制成员单位推送。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会审

机制成员单位召开认定会，根据认定条件、企业申报材料和会审

机制成员单位核实情况会审认定，确定拟认定企业名单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实企业裁员率、参保职工人数、是

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；

工信部门负责核实企业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政策；

税务部门负责核实企业是否 2019 年度亏损，或 2020 年以来

经营收入下降 50%以上（申请认定时的营业收入与 2019 年同期相

比）；

环保负责审核企业是否符合环保政策；





附件

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认定申请表
申请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机构代码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

法人代表 企业地址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

上年度领取
失业金人数

人
上年度月均失业
保险参保人数

人 上年度裁员率 %

上年已缴纳
失业保险费
（含补缴）

元
上年度核定企业
缴纳失业保险费

总额
元

上年度企业
实际缴纳失
业保险费总额

元

认

定

条

件

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、省、所在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和环保政策、

长期吸纳人数较多
□

备注：满足条

件的在对应

方框内打√

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超过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目标 4.5% □

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且无历史欠费 □

2019 年度经营情况亏损，或 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同

比下降幅度在 50%（含）以上
□

与企业工会制定稳定就业岗位措施、承诺 1 年内不裁员或少裁员 □

各市确定的其他条件 □

企业负责人本人郑重承诺：以上情况及所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；如有不实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起

的相应法律责任，接受处罚并向社会公告。

企业负责人抄录以上内容：

企业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各县（市、

区）意见
（章）

年 月 日

统筹地区

会审意见
（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3 份，申请企业、市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各 1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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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稳岗承诺书

我单位在申报困难企业认定、享受稳岗返还中作出如下承

诺：

一、如实提供相关资料，提供的资料数据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

不瞒报、不虚报。

二、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，不

存在严重失信行为。

三、本企业承诺在得到困难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一年

内，采取措施不裁员或裁员率低于全省年度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

目标。

四、稳岗返还资金主要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、职工生活补助、

转岗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。实行专款专

用，保障稳岗返还资金安全。

五、本企业在困难企业认定、稳岗返还政策过程中，如存在

弄虚作假、故意隐瞒、截留 、骗取等行为，自愿退回补贴资金，

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接受处罚和向社会公告。

申报单位名称： 企业法人代表

（盖章） 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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